
《关于规范我县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和》
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和必要性
加强我县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建立合理、公开、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收费机制，促进我县物业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政策依据
根据《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湖南省定价目录》、《湖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湘发改价费规〔2022〕271号）文件等有关规定。
三、制定过程
（一）由县发改局参照永州市物业文件和其他县区物业文件拿出道县物业服务收费文件草案。
（二）将道县物业服务收费文件草案提交县发改局领导班子、住建局领导班子、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审议通过。
（三）2024年6月25日，由县住建局组织县发改局、市场监管局在县住建局二楼召开了座谈会，听取物业服务企业的意见。
（四）2024年7月5日，县发改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联合在政府网上对《关于规范我县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
[bookmark: _GoBack]（五）将修改完善后的收费文件草案提交三个部门领导班子审议通过联合发文，并在政府网进行公示。
四、制定内容及解读
一、我县范围内的普通商品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收取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普通商品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指的是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的普通商品住宅物业服务费（包括已购车位的物业服务费、装修服务费和装修垃圾清运费）。
二、我县范围内的别墅（专指带室外庭院独立成栋的商品住宅和联排商品住宅）、其他非住宅，以及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含成立后因故辞退或另聘物业的）的普通商品住宅物业服务费收取标准（包括已购车位物业服务费、装修服务费和装修垃圾清运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三、我县普通住宅物业服务等级分为一、二、三、四、五级，最低等级为一级，最高等级为五级。普通住宅物业服务内容共五项：1.综合管理服务；2.公共区域清洁卫生服务；3.公共区域秩序维护服务；4.绿化日常养护服务；5.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日常运行、保养、维修服务。
四、我县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商品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收取标准，由建设单位在商品房开始预售前根据物业特点和服务要求，选择服务项目、服务等级，在政府指导价基准价及浮动幅度内拟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与买受人予以约定。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商品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由物业服务人与建设单位完成物业承接查验移交完毕后的三十日内持资料到县发展和改革局进行备案审查。
六、物业服务费用交纳义务人依照规定确定。
七、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
八、住建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建立物业服务质量评价动态调整机制。对投诉率高、问题反映集中、达不到合同约定服务质量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重点检查，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改正的记入企业不良经营记录和信用档案。
九、对物业服务人不按照有关法律和规章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和规章予以处罚：
十、凡本通知未予具体规定的，均按《湖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湘发改价费规〔2022〕271号）相关规定执行。
五、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4年8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执行期间，若遇省、市有新的文件规定，从其规定。



道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7月11日        
